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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　函

地址：10058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

傳真：(02)3356-6784

聯絡人：曹慈容(02)3356-6778

受文者：交通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5日

發文字號：院臺交字第111002857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1110028576-0-0.docx)

主旨：所報「營造深度減碳運輸環境暨打造低耗能交通場域計畫

（112-115年）」草案一案，原則同意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111年8月15日交路(一)字第1118300074號函。

二、下列事項，併請照辦：

(一)本計畫總經費2.763億元中，112及113年度所需經費0.8

5億元原則納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4期特別預算，至有

關114至115年度所需經費1.913億元部分，依計畫書所

列工作重點，除規劃擬完成低碳交通區示範推廣處，餘

辦理事項似多屬行政制度面規劃評估之經常性業務，後

續請回歸基本需求預算支應。

(二)鑒於相關低碳交通區將陸續投入營運，後續執行時應適

時檢討示範推廣成效、碳排放減量之相關經濟效益評估

等，適時修正計畫內容與財務計畫。

(三)本計畫期程自112年至115年止，後續執行本計畫時，應

針對相關運輸部門與交通場域之節能減碳策略，研訂通

案性指導原則，以利未來中央、地方交通部門及民間交

通產業之執行皆有所依循，達成環境及企業永續的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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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有關補助縣市政府示範推廣低碳交通區相關補助計畫審

查原則、評比標準及作業程序，後續請依「中央對直轄

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」相關規定，循程序陳報本

計畫補助執行要點函送本院備查。

三、檢附有關機關（單位）意見彙整表1份，併請卓參。

正本：交通部

副本：財政部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本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本院主計總處、國家發展委員

會管制考核處(均含附件) 2022/10/05
16:40:11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